
湘财行罚〔2023〕58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湖南正兴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漆志伟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星语林名园8栋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2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的通知》（湘财监〔2022〕5号），我厅派出检查组，于2022年10月10-14日，对湖南正兴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你单位）2021年度以来的机构内部治理、专业胜任能力、风险防范机制、质量控制体系及项目质量等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过程中查明的问题和我厅作出的处罚决定如下：
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

（一）xx拟核实xx固定资产（教学设备设施）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正兴评字〔2021〕第P07-002号）
1、调查评估对象的现状和使用状况的记录不完整。 

上述问题，违反了《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第十二条“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现场调查手段通常包括询问、访谈、核对、监盘、勘查等”的规定。
2、资料核验、搜集不充分, 如：部分设备设施未对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核查验证；如复合地板、装修费用等未进行核查验证。
上述问题，违反了《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第十三条“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收集资产评估业务需要的资料。包括：委托人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等资料；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以及市场等渠道获取的其他资料”的规定。

3、评估结论确定的理由不充分，如：评估原值按资产的帐面价值确定，部分资产未获取相关的取价依据和资料，底稿中也无资产的帐面原值和资产购置日期进行核查验证的记录。
上述问题，违反了《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第十五条“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依法对资产评估活动中使用的资料进行核查验证。核查验证的方式通常包括观察、询问、书面审查、实地调查、查询、函证、复核等”的规定。

（二）xx公司拟专利权质押融资之事宜所涉及的无形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正兴评字〔2021〕第P11-002号）
1、未关注委托对象的现状和法律归属，未采用与评估项目相适应的现场调查方式，如：缺少专利变更完整信息、现场未核实专利的实际持有人，发明专利证书。

上述问题，违反了《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第十八条“执行无形资产评估业务，通常关注以下事项：（一）无形资产权利的法律文件、权属有效性文件或者其他证明资料”的规定。

2、未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收集资产评估业务需要的数据资料；未分析无形资产在未来收入的贡献形式，如：未收集与专利相关的销售收入情况、专利年费缴纳情况。

上述问题，违反了《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第十二条“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现场调查手段通常包括询问、访谈、核对、监盘、勘查等”、《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第十八条“执行无形资产评估业务，通常关注以下事项：......（二）无形资产持续的可辨识经济利益”、第十九条“无形资产与其他资产共同发挥作用时，应当分析这些资产对无形资产价值的影响”的规定。

3、参数选取缺少分析测算的依据和过程，如：未对历史财务数据的真实性进行分析、缺少预测期增长的合理依据；评估计算过程不严谨。
上述问题，违反了《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第二十二条“采用收益法评估无形资产时应当：（一）在获取无形资产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根据该无形资产或者类似无形资产的历史实施情况及未来应用前景，结合无形资产实施或者拟实施企业经营状况，重点分析无形资产经济收益的可预测性，考虑收益法的适用性；（二）估算无形资产带来的预期收益，区分评估对象无形资产和其他无形资产与其他资产所获得的收益，分析与之有关的预期变动、收益期限，与收益有关的成本费用、配套资产、现金流量、风险因素；（三）保持预期收益口径与折现率口径一致；（四）根据无形资产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及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估算折现率；（五）综合分析无形资产的剩余经济寿命、法定寿命及其他相关因素，确定收益期限”的规定。

（三）xx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正兴评字〔2021〕第P12-001号）

1、现场调查资料与评估报告不一致，如：缺少对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存货的核实程序评估程序；缺少对存货的核实程序评估程序。

上述问题，违反了《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第五条“……进行评估现场调查；……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以及重要性原则确定所履行各基本程序的繁简程度。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得随意减少资产评估基本程序”的规定。

2、未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收集资产评估业务需要的数据资料，如：缺少设备询价记录，设备现场勘察记录不完整，不能全面反映设备的实际技术状况。

上述问题，违反了《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第十三条“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收集资产评估业务需要的资料。包括：委托人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等资料；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以及市场等渠道获取的其他资料”、《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第十一条“操作类工作底稿的内容因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方法等不同而有所差异，通常包括以下内容：（二）收集的评估资料，通常包括：市场调查及数据分析资料，询价记录，其他专家鉴定及专业人士报告，其他相关资料。”的规定。

3、未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没有充分说明只采用一种评估方法的理由，如：一是评估方法适用性分析缺乏针对性，二是库存商品评估值等于账面价值，缺少评估计算说明过程。
上述问题，违反了《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十七条“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场法、成本法（资产基础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第十八条“对于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你单位相关评估报告、评估工作底稿以及签字确认的财政检查报告、工作底稿，专家论证意见等资料作为证据。
二、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对于上述问题，我厅已于2023年8月17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你单位的违法事实、我厅拟作出处罚种类及依据和你单位应享受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鉴于我厅2022年4月22日对你单位同类问题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湘财行罚〔2022〕47号），在本次检查中你单位的3份报告仍出现同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以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2年版）》“四、资产评估监督类”第13项以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我厅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罚：警告，没收违法所得0.6万元，并处违法所得3倍罚款1.8万元，责令停业3个月。同时责令你单位进行整改。

对于评估收费的问题。责令你单位在今后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严格区分评估服务与其他服务，分别签订合同，分别进行财务核算。

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填写缴款书，并将罚没款合计2.4万元缴纳至国家金库湖南省分库。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你单位应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及缴款凭证书面报送本厅。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财政部或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联系单位：湖南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局（稽查办）

联系电话：0731-85165027

联系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邮政编码：410015

附件：送达回证

 湖南省财政厅

                                2023年10月8日
- 2 -
- 3 -

